
资阳市雁江区兴政建材加工厂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 

资阳市雁江区兴政建材加工厂页岩矿山位于资阳市雁江区

碑记镇。采矿证面积为 0.0033平方公里，开采矿种砖瓦用页岩，

矿山开采深度+415m～+385m，生产规模为 3.0万吨/年。 

《方案》编制目的为延续采矿权，方案适 

用年限为 52 个月，计 4.3 年，其中基建期 0 年，生产期 3

年，复垦期 0.3年，管护期 1年。采矿权及采矿活动范围不涉及

基本农田、生态红线、各类自然保护地。 

《方案》对矿山地质环境及土地损毁情况进行了现状与预测

评估。 

地质环境方面：评估级别为三级，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小，现

状无地质灾害分布，预测开采作业面可能发生小型崩塌，发育程

度为弱发育。 

土地损毁方面：矿山用地范围面积共 2.0649 公顷，其中果

园 0.0167 公顷，采矿用地 2.0482 公顷。其中已损毁土地面积

1.9416 公顷，预测损毁土地 0.1233 公顷，损毁方式为压占和挖

损，损毁程度为中度。矿区用地范围无基本农田分布。矿山损毁

土地权属雁江区碑记镇龙王庙村。 

《方案》最终确定复垦面积 2.0649 公顷，其中复垦水田

0.7376公顷，果园 1.2105公顷，其他草地 0.1168公顷。矿山开



采结束后，除各类拦档和截(排)水等保护和治理设施可以继续发

挥作用予以保留外，其余矿山用地复垦后全部返还原土地权属

人。矿山开采期间，同步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监测

管护工作。 

《方案》矿权到期后，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

工期为采矿权到期后 4个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以预防为主，开

采期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巡查监测。 

本项目静态投资 18.57万元，工程施工费为 13.34万元，其

中土壤重构工程费 11.19万元，植物重建工程费 1.14万元，配套

工程 1.02万元。监测与管护费 2.59万元，其他费用 2.10万元，

不可预见费 0.54万元。 

 

 

矿山企业(公章): 资阳市雁江区兴政建材加工厂 

 

 

编制单位(公章): 资阳市昌汉地质环境灾害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真实性和科学性承诺书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第592号）、《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44号），和《国土资源部

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有关

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1号）及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

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工作的通知》

（川自然资函〔2023〕358号）要求，承诺人对送审的《资阳

市雁江区兴政建材加工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及估算书、附图、附件等相关资料及数据做出如下承诺： 

保证报审相关资料及数据真实、客观、无伪造、编造、变

造、篡改等虚假内容，方案义务人资阳市雁江区兴政建材加工

厂对本方案的真实性负责。 

特此承诺！ 

 

资阳市雁江区兴政建材加工厂 

2023年11月8日 

 



编制单位方案数据真实性和科学性承诺书 
 

根据《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方案编报工作的通知》 (川国土资发(2017)74 号)，我单

位编制的《资阳市雁江区兴政建材加工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经我单位认真审查，承诺该方案依据现行的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及标准规范进行编制，主要涉及《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规定(修订)》(国土资源部令 64 号)、《地质灾害

防治条例》(国务院第 394 号令)、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

理方案编制规 (DZ/T0223-2011)、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DZT0286-2015)等文件；同时承诺送审的《资阳市雁江区兴政

建材加工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中所涉及的原

始勘查资料及基础数据，正式报告(包括附图、附表、附件)等

资料的真实、科学、客观，无伪造、编制、变更篡改等虚假内

容，若因提供的资料不实所产生的后果由我单位负责。 

特此承诺！ 

 

资阳市昌汉地质环境灾害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11 月 8 日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承诺书 
 

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雁江区国土资源分局： 

为确保履行土地复垦义务，保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工作进一步落实和实施，结合我厂实际情况，我厂郑重承诺严格按

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要求进行土地复垦工作。 

一、认真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职责，积极落实预防措施，及

时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的治理恢复和监测。按照《方案》上的时间

节点及时履行复垦义务。 

二、高度重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设立专门的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管理机构，组织责任心强、懂专业的

工程技术人员，具体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方案

实施过程中，将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及时进行修订，若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出现实际情况有与方案重大不符之处，重新组织编报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三、依据《方案》确定的目标与任务，根据生产建设计划制定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年度计划，严格实施复垦方案中的措

施要求，确保复垦目标的实现。 

四、加强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监测工作，实时反映土地复垦的

进度和成效，接受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和公众的监督。 

特此承诺！ 

矿山企业：资阳市雁江区兴政建材加工厂 

                               2023年11月8日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费用承诺书 
 

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雁江区国土资源分局： 

按照《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方案编报工作的通知》（川自然资函〔2023〕358号）和《四

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取消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有关

事项的通知》（川财规〔2018〕8号）等有关规定，为切实履行

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及

土地复垦费用，保障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及土地复垦工作顺利开

展，我厂作为资阳市雁江区兴政建材加工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及

土地复垦义务人，承诺如下： 

一、及时在企业银行帐户中设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

帐户，单独反映基金提取使用情况。按照满足实际需求原则根据

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费用、工程实施计

划、进度安排等，专项用于因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造成的矿山

地质环境问题预防和修复治理以及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等方面。 

二、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土地复垦费

用，专项用于因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造成的土地破坏损毁预防

和修复治理以及土地复垦监测等方面。 

三、主动接受有关部门监督管理。按照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方案内容，完成各阶段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土地



复垦任务后，向负责监督管理的当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提出验收

申请，验收合格后，申请从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及土地复垦费

专用账户中支取费用。 

 

 

矿山企业：资阳市雁江区兴政建材加工厂 

                              2023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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